淮安市生态环境局2026年涉企行政检查工作计划

	[bookmark: _GoBack]序号
	任务名称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方式

	1
	排放挥发性有机物的生产经营者监督检查
	检查企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制度及措施落实情况，挥发性有机物是否依法依规收集、处置、达标排放等情况
	排放挥发性有机物的生产经营
	现场检查

	2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执行情况监督检查
	检查排污单位重污染天气期间应急预案及相关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清单企业
	现场检查

	3
	大气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监督检查
	检查各类脱硫、脱硝、除尘设施和VOCs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和治理效果，是否存在低效失效情况
	钢铁、水泥、焦化等涉工业炉窑行业企业，石油炼制、石油化工等涉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行业企业，以及燃煤、燃油、燃生物质锅炉、30万千瓦以下火电机组等企业大气污染治理设施
	现场检查

	4
	移动源污染防治情况监督检查
	检查新生产、销售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
	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和销售企业
	现场检查

	
	
	检查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达标排放及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检查加油站、储油库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机动车集中停放单位；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加油站、储油库
	现场检查

	5
	对依法颁发辐射安全许可证的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辐射工作单位部分终止或者全部终止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活动的，应当向原发证机关提出部分变更或者注销许可证申请，由原发证机关核查合格后，予以变更或者注销许可证
	企事业单位
	现场核查

	6
	一般污泥利用处置单位现场检查
	对一般污泥利用处置单位每季度至少开展1次现场检查
	一般污泥利用处置单位
	现场核查

	7
	对化学物质环境信息统计调查数据质量的统计调查
	对企业填报的化学物质环境信息统计调查数据进行质量核查。
	化学物质环境信息统计调查数据填报企业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8
	中央和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国家和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交办问题整改情况检查
	中央和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国家和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交办问题检查比例100%；重点信访问题检查比例100%；一般信访问题检查比例不少于1/3
	交办问题、信访问题涉及企业
	现场核查

	9
	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监督检查
	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畜禽养殖场（户）
	现场核查

	10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隐患排查
	对完成隐患排查落实情况抽查核查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
	现场核查

	11
	土壤、地下水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监测数据异常的排查及调查
	对土壤、地下水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监测数据异常排查及调查
	土壤、地下水污染重点监管单位
	现场核查

	12
	生态环境检验检测机构检查
	对本市获得检验检测资质认定许可的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有资质的运维机构实施重点监管
	本市获得检验检测资质认定许可的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有资质的运维机构
	现场检查

	13
	生态环境部布置的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核实
	根据生态环境部双月监测变化图斑，对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疑似问题线索开展核实处理
	全市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14
	中央、省级和市级环保专项资金项目监督和绩效评价
	项目实施管理情况、资金管理使用情况、项目效益情况
	获得中央、省级或市级环保专项资金的单位
	现场检查

	15
	环境风险防范和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检查
	对企事业单位对企业环境风险防范和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情况进行抽查或者突击检查
	企事业单位
	现场检查

	16
	产生、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环境管理规范化评估
	依据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指标体系，检查危险废物申报、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等相关情况
	产生、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
	现场检查

	17
	核与辐射安全监督检查
	检查企业核与辐射管理情况
	企事业单位
	现场检查

	18
	从事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等活动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检查固体废物信息报送、跨省转移审批备案、固体废物属性认定、接收单位主体资格技术能力等
	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等活动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现场检查

	19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活动监督检查
	根据国家要求，检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活动的真实性、准确性、规范性等
	电子废弃物拆解企业
	现场检查

	20
	排污单位（固定污染源）现场检查
	检查排污单位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制度及措施落实情况
	环境监管重点单位抽查120家；除环境监管重点单位以外的持排污许可证企业抽查120家
	现场检查

	21
	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落实情况监督检查
	检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验收、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情况
	重点围绕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
	现场检查

	22
	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销售、使用和进出口等活动监督检查
	检查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生产、销售、使用和进出口消耗臭氧层物质等问题
	涉消耗臭氧层物质企业
	现场检查

	23
	涉新污染物企业的现场检查和研究、生产、进口和加工使用新化学物质的企业事业单位监督抽查
	检查新化学物质登记测试数据质量、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中环境风险管控措施的落实情况，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生产或者使用已淘汰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或者违规生产、加工使用和进出口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等问题
	研究、生产、进口和加工使用新化学物质的企业事业单位；涉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企业
	现场检查

	24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
	根据国家及省相关要求，对部分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环保尾气检测的过程及结果开展监督检查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现场检查

	25
	非现场执法线索（含末端监控系统问题线索）核查
	检查线索涉及企业相关问题是否真实存在，发生原因、是否涉嫌环境违法等
	问题线索涉及企业
	现场检查

	26
	信访投诉举报
	根据信访投诉内容
	相关企业
	现场检查



